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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已釋出讓台生享有全國醫療保險的福利，台方亦承諾陸委會將推動修法讓陸生參加健

保並享有居留身分，藉以招收大陸優秀學生，教育部最近更擬承認音樂、藝術、體育等特

殊領域十八所大陸學校，台灣學校方面亦樂觀看待招收陸生所能帶來之正面影響。若能開

放台灣學校至中國進行招生宣傳，各台校將更能得益於政策及兩岸開放之利多，提升台灣

教育環境。 

三、教育部高等教育表示開放台灣大專院校到大陸宣傳涉及對等原則，必須評估衝擊和負面效

應，然廣招非本國學生已成為各先進國家之潮流，不但能帶來外匯，提升本地學校財政狀

況，更能廣納人才，宣揚台灣民主自由價值，建議教育部能加速評估，使台灣各大專院校

都能搭上政策和改革開放的順風車。 

（四）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就目前交通發達，民眾南北往來移動迅速，

為工作而居住之地址與原戶籍地不同之情況普遍，此可能造成如

停車費催繳之行政文書送至登記之戶籍地址，與當事人平常居住

工作地點不一，致當事人無法及時繳納而逾期成為罰單，影響其

權益至鉅，爰要求主管機關針就行政文書是否可轉寄至居住通訊

地址之問題，研擬更切合現今民眾生活步調所需之彈性作法，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本席接獲陳情反映，有民眾戶籍地於台北市，然其工作居住地址於台中，其於台中停車之

催繳停車費行政文書寄至其台北戶籍地，然因行政文書無法轉寄，僅能無人提領 3 個月後

退回重新寄件，然時效已過必成為罰單，此僵化之寄送流程有可能不當損害當時人之權益

。 

二、另如報載有一位於台北工作而戶籍地於高雄之民眾，因 ETC 餘額不足而催繳行政文書寄回

高雄，當事人因不知而逾期繳納，地方行政執行處竟欲強制執行扣押其帳戶之存款，不當

影響當事人權益至鉅。政府施政應隨社會變化腳步調整，從服務與便利民眾的角度出發，

類似停車費之行政文書催繳程序看似小事，但也有可能不當的影響民眾權益，爰要求主管

機關針就行政文書是否可轉寄至居住通訊地址之問題，研擬更切合現今民眾生活步調所需

之彈性作法。 

（五）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就台北市八歲女童餓死家中事件，其為屆齡

學童未入學，雖地方相關教育及社政單位未積極追蹤其動向，有

檢討其處理流程疏失之責任外，中央主管機關雖有掌握年度未接

受義務教育之小一生人數，但也未嚴格要求地方政府回報，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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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無法掌握其動向與行蹤，本席要求中央主管機關不應只是掌握

未入學學童人數，今後也應嚴格要求地方政府固定回報其動向與

行蹤，以督促其更積極掌握未入學學童之生活情況，避免再有類

似憾事發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北市八歲女童屆齡未入學未報到，最後竟然餓死家中，北市政府相關之教育及社政系統

因未積極通報，導致憾事發生。而事件發生之後，教育部國教署出示掌握之資料，101 年度

「未報到、未入學」之小一生共 100 人，而「已報到、未入學」的有 7 人；而 102 年度「

未報到、未入學」的小一生有 53 人，而「已報到、未入學」的有 2 人。 

二、事發後教育部要求各縣市即刻清查這些學童的動向，顯然教育部也未清楚掌握，雖然各地

方政府有責任追蹤這些學童的動向，但作為中央主關機關也不可置身事外，本席要求中央

主管機關不應只是掌握未入學學童人數，今後也應嚴格要求地方政府固定回報其動向與行

蹤，以督促其更積極掌握未入學學童之生活情況，避免再有類似憾事發生。 

（六）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就外國人經本國雇主申請許可在台工作，因

違反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被地方政府查獲裁處取消聘僱許可，然

雇主於地方政府查獲違反聘僱規定至確定裁處之調查期間，向中

央勞政主管機關申請同一外國人聘僱許可核准，卻於地方政府裁

處確定後取消許可，此實務上發生因地方與中央主管機關在確定

裁處時間差的關係，致當事人不便也浪費行政成本，本席要求主

管機關檢討相關裁處作業程序，地方政府於查獲雇主有違反就業

服務法規定聘僱外國人時，於裁處確定處罰前即應通知中央勞政

主管機關備案，不再予以聘僱許可，無須等至裁處確定，避免發

生申請聘僱許可又撤銷許可之浪費行政成本情事，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說明： 

一、外國人經本國雇主申請許可在台工作，如違反相關規定經地方政府裁處確定得令其出境，

然實務上可能發生地方政府於查獲可能違反規定至確定裁處之調查期間，雇主向中央勞政

機關申請核發同一外國人聘僱許可在案，卻於地方政府裁處前案確定，進而通知中央主管

機關後撤銷聘僱許可的可能，此造成當事人之不便及浪費無謂的行政成本。 

二、處於現今電腦資訊發達社會，地方與中央政府之資訊傳遞本應即時迅速，類似地方政府於

行政調查裁處期間，其資訊應可即時傳遞至中央主管機關，無須等至裁處確定。本席要求


